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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要正确评价牟宗三的圆善思想，首先要对幸福概念有准确的理解。 这里的重点不是保

证幸福概念尽可能周延，而是界定康德与圆善相关的幸福的性质。 康德设定上帝作为信念保证以解

决圆善问题，其幸福是物质性的，不是精神性的。 “诡谲的即”（“非分别说”）是牟宗三解决圆善问题

的第一个步骤，由此达成的幸福大致相当于儒学传统讲的“孔颜乐处”，属于精神性的幸福，而非物质

性的幸福，以此无法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 “纵贯纵讲”是牟宗三解决圆善问题的第二个步

骤，其核心是以存有论说明儒家意义幸福的生成原因。 这里的“存有”与“存有论的圆”的“存有”所

指不同，应加以区分，否则无法把握牟宗三“把圆满的善（圆善）套于无执的存有论中来处理”这一重

要用心。 以存有论说明幸福的生成原因可称为“赋予说”，这种理论难称究竟之法，“满足说”可能更

为根本，更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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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善论是牟宗三后期思想①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学理深奥，环节曲折，问世以来一直伴有不

同的理解。 台湾“中央大学”杨祖汉教授近来发表了《论杨泽波教授对牟宗三先生圆善论之批

评》一文，②对我的圆善论研究予以了积极肯定，也提出了诚恳批评，态度客观，言语平实。 我认

真拜读了这篇大作，受到不少启发，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本文仅就其中较为重要的三个问

题谈谈我的理解，向祖汉兄求教。

一、如何理解康德圆善思想中的“幸福”概念

研究康德圆善思想，首先要准确理解其幸福概念的内涵。 自我从事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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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直将康德与圆善相关的幸福界定为“物质幸福”。 所谓物质幸福是指“物质生活愿望的满

足所达成的幸福”，与这种幸福相应的为“物质意义的圆善”。① 祖汉兄不同意我的这种理解，这
样写道：

康德所说的幸福，并非如他所说的为物质的幸福，康德是从幸福离不开自然，而自然的

存在服从自然律，并不服从人实践道德而给出的自由，自由与自然不同，于是人所处的自然，
并不能有必然的符合或相一致。 固然幸福不能离开自然，但这里重点是在于自然与人的意

志相符，如果人所处的自然或他的生活遭遇，与他的意志相符顺、无不如意，那就是幸福，这
自然与人的意志相符而无不如意，并非只是物质方面的幸福，此一分辨在赖柯助的讨论中已

经说明白。②

意思是说，道德属于自由，幸福属于自然。 自由可以决定道德，但不能决定自然。 于是，如何将道

德与幸福、自由与自然符合一致，就成了一个问题。 康德所说的幸福，不是“物质的幸福”，而是

自然与人的意志的相符。 “如果人所处的自然或他的生活遭遇，与他的意志相符顺、无不如意，
那就是幸福”，这一句最为关键，清楚道出了祖汉兄对幸福的理解。

此段引文末尾处“此一分辨在赖柯助的讨论中已经说明白”之语，特指赖柯助 ２０１８ 年发表

的论文《误解与澄清：论杨泽波诠释牟宗三之德行与幸福的合理性》。 因为赖柯助同样不接受我

将康德圆善中的幸福界定为物质幸福，所以祖汉兄引用其成果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这个问题涉

及整个讨论的基础是否牢固，有必要首先在这里一并澄清。 赖柯助认为：“依照一般常识的理

解，无论是知识的爱好、艺术的爱好或宗教的爱好都是经验中的事（离不开经验），我们会将其认

为是精神上的爱好，或实现之为精神上的满足，而不会认为它们是物质意义的爱好（这类的爱好

比较偏向是直接从具体东西上所获得的满足，例如从最新的 ３Ｃ 产品、名车、舒适的住所等），因
此，仅从经验意义的爱好并非仅专指物质欲望。”赖柯助如此说，意在表明，除了物质的爱好外，
还有知识的爱好，艺术的爱好，宗教的爱好，这些爱好属于精神的范围，不能归为物质幸福，“例
如我们不会说阿基米德发现浮力时的愉悦是物质意义的，更不会说在获得新知时的满足是物质

意义。”因此，“以‘物质幸福’诠释康德‘幸福’概念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③

物质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知识、艺术、宗教同样有这种功能，但显然不能将知识、艺术、宗教带

来的愉悦说成是物质幸福。 赖柯助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一定道理，我不持异议。 事实上，多年来我

一直坚持主张有三种不同的幸福，即物欲幸福（又称为“食色之乐”）、认知幸福（又称为“事功之

乐”）、道德幸福（又称为“道德之乐”）。④ 物欲幸福属于典型的物质幸福，认知幸福和道德幸福

则不能简单这样归类。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里讨论的不是幸福包含哪些内容，如何使幸福概念周

延的问题，而是确定康德圆善思想中幸福性质的问题。 如果是前者（讨论幸福包含哪些内容，如
何使幸福概念周延），我们可以说知识、艺术、宗教活动都可以得到愉悦，都可归入幸福之列。 如

果是后者（确定康德圆善思想中幸福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将讨论严格限定在康德特定的思想脉

络中。 康德在进行实践理性批判的过程中注意到，道德必须出于自律，但如果人们依照自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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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德，生活却不美好，享受不到幸福，那毕竟不够圆满，对人们的心灵会造成损伤。 为此他设定

上帝作为信念保证，让人们相信有德者终将有福，而这种福不是泛指的，不是指知识的获得、艺术

的享受、宗教的体验，而主要是指按照道德的比例得到实际物质生活的美满。
祖汉兄同样不接受我关于物质幸福的界定，对幸福做出了如下的解说：

如果圣、佛的境界可以心物一如，如如之智证如如之境，则是可以达到物随心转而无不

如意之境，既然是无不如意，当然就是幸福，而且也不宜再有道德的幸福与物质的幸福的区

分，只有能有心境一如、一切法随心而转的情况出现就可以了。①

圣、佛可以做到心物一如，一切随心而转，无不如意。 “既然是无不如意，当然就是幸福”。 在祖

汉兄的陈述中，“如意”二字特别显眼，堪称其相关诠释的核心。② “如意”可作两种解释：一是道

德可以使客观环境发生改变，使其满足人的要求，以实现圆善（如经过人的努力，物质条件变得

丰盈，工作事业变得顺遂，使人心满意得）；二是道德虽不能使客观环境发生改变，但可以改变人

观察问题的视角，使人与客观环境相适应，以实现圆善（如借助某种观念重新看待生活中的苦，
进而不觉得是苦，反而能够从中感受到愉悦）。 前面讲过，祖汉兄承认，根据康德学理，道德归属

自由，幸福归属自然，道德可以改变人，但不能决定自然。③ 既如此，“如意”只能作第二种理解，
即人通过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使自己与客观环境相符顺，康德讲的幸福即是此意。

祖汉兄这样诠释康德圆善思想的幸福概念，我不敢苟同。 我在《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

学思想研究》第 ４ 卷详细处理过这个问题。 在那里，我分析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为解决圆善

问题提出的一个新的二律背反：要么对幸福的追求产生出德行意向的某种根据，要么德行意向产

生出幸福。 前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追求幸福作为准则不是真正的道德。 后者也是不可能的，因
为幸福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不可能指望通过严格遵守道德律得到幸福。 但这个二律背反

同样可以消除：“这两个命题中的第一个命题，即对幸福的追求产生出德行意向的某种根据，是
绝对错误的；但第二个命题，即德行意向必然产生出幸福，则不是绝对地错……”④意思是说，以
幸福作为德行的根据是绝对错误的，但认为德行必然产生幸福，则不是绝对错误的。 下面的论述

值得细细品味：

所以，尽管实践理性与自身有这种表面的冲突，至善仍是一个被从道德上规定的意志的

必然的最高目的，是实践理性的真正客体；因为它在实践上是可能的，而按其质料与此相关

的那些意志准则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实在性最初由于在德性与幸福按照一条普遍法则

结合时的二律背反而受到冲击，但这只是出于误解，因为人们把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了自在

之身本身与这些现象的关系。⑤

道德的原因虽然不能直接引生幸福之结果，但可以借助某种理知的自然创造者的力量，间接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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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联系。 尽管这里有矛盾，有冲突，但圆善仍是一个目的，仍有可能性。 这里康德并没有将

幸福限定在“如意”的范围，而是从质料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
牟宗三诸多行文可以证明上述理解无误。 《中国哲学十九讲》谈到圆善时曾讲：“幸福必须

寄托于现实世界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并不是我们的道德所能掌握，只有上帝才能

掌握。 所以我们必须肯定上帝的存在，以保障德福之间的圆满关系。”①这里有“现实世界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两个用语。 它说明，在牟宗三心目中，康德所说的幸福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是关

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的。 在《圆善论》中，牟宗三讲得更为明确：“简单言之，幸福就是一个个体（一
个人，一个理性的存有）之物理的自然与此个体之全部目的以及其意志之道德原则之相谐和。
物理的自然有其自身之因果，此曰自然因果，亦曰机械的因果，用理学家的词语说，此是属于

‘气’的。”②这里改换了用语，强调幸福是关于存在方面的事，这种存在是“现实的存在”，属于

“物理的自然”，是属于“气”的。 牟宗三诠释康德幸福概念反复使用“现实世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
“现实的存在”“物理的自然”“气”这些用语，清楚说明了其心目中幸福的性质。③

这样理解康德与圆善相关的幸福概念并不突兀。 康德是在经验主义意义上使用幸福这个概

念的。 康德建构自己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反对经验主义的幸福观。 在他看来，经验

主义意义上的幸福不具有普遍性，要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学说，不能以此为基础。 所以

他坚决反对将经验主义的幸福作为道德学说的目的。 如果将康德的幸福概念只界定为“如意”，
特指心与物在精神上的相符顺，而不是物质条件发生实际的变化，以满足人们的要求，那么康德

反对经验主义幸福观的深刻用心，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 将这个问题置于康德所处的宗教背景

之下更有助于说明问题。 宗教无一不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如死后进入天堂或进入极乐世界）保
证信众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虽然理性精神有了很大发展，但基督教

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 康德在理论理性批判中规定上帝、自由、灵魂不朽为本体，只能思想，不
能证明，将上帝逐出了人类认识的范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将其请了回来，就是因为他一方面

看到了道德自律的意义，强调道德必须是纯粹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到基督教背景下现实生

活中人们的感受。 康德保留上帝以解决圆善问题，就是以上帝作为一种信念，让人们相信只要积

极成德就可以配享到相应的幸福，使生活达至圆满。 如果这种圆满像祖汉兄所说只是改变观察

问题的角度，达到精神上的“如意”，那么康德为什么要费如此大的气力不怕被人诟病保留上

帝呢？ 将康德圆善思想中的幸福概念理解为物质性的，而非精神性，属于物质幸福，而非精神

幸福，有着充分的理据，在康德研究中本不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过于纠缠这个问题并没

有太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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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用词来说，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 自然可以作多种诠释，但在《中国哲学十九讲》和《圆善论》中，这个用词是与“现

实世界”“现实的存在”“物理的自然”“气”联合使用的，共同形成一个概念群，将这些用语贯通起来，其对象

明显是我们身外的那个物质世界，是指有德者按照比例得到物质条件的满足，享受物质方面实实在在的

幸福。



二、如何理解“诡谲的即”与“非分别说”

“诡谲”是牟宗三的重要说法，起源甚早，至少在《才性与玄理》（１９７４）中就有了：

圆教可自两方面说：一、自玄智之诡辞为用说，不滞一边，动寂双遣，自尔浑化，一时顿

圆。 二、自超越心体含摄一切说，一毁一切毁，一成一切成，无余无欠，一时顿圆。 前者老庄

玄智，本自具有。 在佛教，则为般若破执，冥照实相。 玄智，般若智，固相类也。①

这里由道家讲到佛家。 道家有玄智，在其指导下，不滞一边，动寂双遣，一时顿圆。 佛家有般若，
在其指导下，一毁一切毁，一成一切成，亦可一时顿圆。 玄智和般若属不同系统，但“固相类也”。
这里讲到了“诡辞”，这个术语事实上已经包含后来的“诡谲”之义了。

《佛性与般若》（１９７７）梳理佛家圆教延续了这一思路。 特别重要的是，该书的附录“分别说

与非分别说”进一步划分了“分别说与非分别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他对《观察诸法行经》
和《诸法无行经》进行比较时这样写道：

但《诸法无行经》则重在不分别说：“若有人分别贪欲瞋恚痴，是人去佛远，譬如天与

地。”若《观察诸法行经》是决定何法当行，何法不当行，决定修习当行诸法之行，则《诸法无

行经》即是从实相般若见诸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之立场说“诸法无行”（诸法不转）也。
此两经相连，一则分别地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白法行，取而不厌”；一则诡谲地说诸法

无所有，不可得，无可行，即是修“无”行，不可思议行，不断断之断行，佛所行，亦即是实相

观，般若行，以不行行也。 此正是两种精神，一种是分别地说法立教义，一种是不分别地荡相

遗执，皆归实相，实相一相，即是无相。②

《观察诸法行经》局限于具体之相，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法无行经》则强调诸法无所有，
不可得，无可行，重在修无行，不断断之断行。 《观察诸法行经》的特点是“分别地说”，《诸法无行

经》的特点是“诡谲”“不分别”。 这里的“不分别地荡相遗执，皆归实相，实相一相，即是无相”就
是“非分别说”。 牟宗三将“诡谲”与“不分别”连在一起，明显是将二者同等看待的。

于 １９８５ 年出版的《圆善论》进一步将上述思路用于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

此诡谲的必然亦可以说为是德福同体，依而复即，德当体即是福，福当体即是德；但此两

“即”是诡谲的即，非分析的即，故前一即不成斯多噶，后一即不成伊壁鸠鲁。 佛不坏九断

九，即如在地狱，佛既就一切地狱法而成其德，则亦必就一切地狱法而成其福。 因为佛毕竟

是佛，他虽有惑业苦三相，然究非实地狱众生也。 他就地狱法而成佛，此“就”是圆教下诡谲

地必然地就；而地狱法之存在是圆教下性具之存有论的存在，故其存在有必然性，非暂时机

感神通示现其存在，示现其存在之存在是偶然的，是一时之方便。 就地狱法之必然的存在解

心无染而成佛，则地狱法之存在处固成其德，同时亦成其福。③

圆善当由“德福同体，依而复即”而讲。 德当体“即”是福，福当体“即”是德。 这两个“即”“是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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谲的即，非分析的即”。 牟宗三以地狱法为例。 “即如在地狱，佛既就一切地狱法而成其德，则亦

必就一切地狱法而成其福。”“就一切地狱法”的“就”字就是“诡谲的即”的意思，旨在说明，即使

是地狱法，德福一致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这里的奥妙不是分析关系能够讲明白的，所以才称其

为“非分析的即”。 “非分析的即”既有“非分析”（“非分别说”）的内容，又有“即”（“诡谲的即”）
的内容，要解决圆善问题，离不“非分别说”，离不开“诡谲的即”。

由上可知，“诡谲的即”和“非分别说”是牟宗三解决圆善的两个重要概念。 “诡谲的即”的
渊源虽可追溯到道家，但更主要还是来自天台判教的启发。 虽然相关思想佛教其他门派也有，但
天台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不同于一般的“断烦恼证菩提”或者“迷即烦恼，悟即菩提”，天台重在

一个“即”字，即所谓“诡谲的即”。 “诡谲的即”内含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即’。 ‘即’字
的基本意义是二者靠近、接触而又不完全相合，也就是日常所说不即不离。 第二层意思是‘诡
谲’。 ‘诡谲’从字面看指奇异多变、离奇古怪，放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奇妙、奇异、改变、转
化”。① “非分别说”是由“诡谲的即”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 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

截然分割，彼此不同体，为“分别说”，反之，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不截然分割，而是结合着讲，
彼此互住，而无自住，为“非分别说”。 由此不难看出，“诡谲的即”和“非分别说”在内容上紧密

相关：“诡谲的即”可以理解为“‘诡谲的即’地说”，而“‘诡谲的即’地说”也就是“非分别说”；
“诡谲的即”必然引申至“非分别说”，而“非分别说”也必然落实于“诡谲的即”。 根据自己当初

阅读的感觉，我以“诡谲的即”作为这两个概念的代表，②将其视为牟宗三解决圆善问题的第一个

步骤（另一个步骤是“纵贯纵讲”）。
祖汉兄与我对于“诡谲的即”的理解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诡谲的

即”可不可以理解为“当下即是”？ 祖汉兄指出：

此段所说的如如智证如如境的境界，很能表达一切法随心而转或圣德圣心所对的外境，
完全由主体的智所决定的意思。 于是就可以证上文所说，有圣德者一切法随心而转之意。
如果是讲这种境界，哪里需要把原来是苦境或对苦境的、不如意的感受，转化为顺心如意的

感受呢？ 不必有这种牺牲或辩证的转变，而当下即是。③

意思是说，如果达到了“如如智证如如境”的境界，根本不需要做一切法随心而转的工作，不需要

把原先的苦和罪转化为顺心如意的感受，苦和罪当下就是福，一切法随心而转，即所谓“当下即

是”。
又说：

达到圣人、真人或佛境界的人，如上文所说，是不管遭遇到怎么样的情况，都完全当下成

为顺心如意的情况，一切法由纯净的心灵所决定，即都成为与此心灵一致的顺心如意的状

态，即是说物当下由主体的心所决定，心是如何，物就是如何，这里当然可以说“诡谲的即”，
因为不离开所遭遇的任何情况，而顿时是顺心如意，但并不需要如泽波教授所说的，通过辩

证的过程而使心灵产生与原初面对事物不同的感受：即当下就是顺心如意，而不必从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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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难受，转而为顺心如意，不需要有所谓辩证的发展，不需要翻转或改变，而是当下真正表现

为事事如意之感。①

圣人、真人、佛与常人不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可以达到顺心如意的状态，心是如何，物即是如

何。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诡谲的即”，但祖汉兄认为，对于圣人、真人、佛而言，不需要如此

劳神费力，不必从不如意转为如意，不需要辩证的发展，一句话，“不需要翻转或改变”“当下就是

顺心如意”。
我不认可这种理解。 在我看来，牟宗三为解决圆善问题提出“诡谲的即”是一个了不起的创

建。 这一观念告诉我们，天台之所以为圆教，就是因为有这个观念。 在这一观念指导下，要保住

一切法，实现圆善，不能脱离日常生活，必须就九法界来谈，不须“缘理断九”。 九法界各有不同，
其中地狱、饿鬼、畜生本身是苦，不是福。 虽然经过转化，这种苦可以转化为福，但苦和福的界限

必须首先划分清楚。 佛（包括圣人、真人）的境界高，不同凡人，由苦转福的过程迅速而短暂，但
转化的过程是不可少的。② 换句话说，谈圆善首先要确定苦和乐、妄和真、染和净的分际，苦就是

苦，妄就是妄，染就是染，虽然经过转化它们可以分别转为乐，转为真，转为净，但二者的界限要先

确定下来，不存在不经过转化苦即成为乐，妄就成为真，染就成为净的情况。
祖汉兄认为，达到了圣人、真人或佛的境界，“不需要翻转或改变”，一切皆是当下即是，或许

与他对“不转转”这一术语的理解有欠准确有关。 他说：

由于即九法界众生而成佛，圆具一切法，一法不可少，那任何一法既然是可以不改其差

别相、烦恼相，而当下是佛境界，则于佛或圣人他所遭遇的任何情况，就可以是福乐的所在，
这种乐当然是顺心如意或一切法随心而转的（此所谓转，是即一切烦恼无明法不离开其差

别相，而觉悟一切都是佛法，也可以说是“不转转”），由于有这存有论的圆具的说法，才能佛

或圣人在其即于一切可能的存在情况，即于任何一法而实现福乐，可见此“存有论的圆具一

切法”是很关键的理论，由于有存有论的圆具一切法，才可以保证佛或圣人遭遇到不管是人

生哪一种情况，都可以成为常乐我净表现之处……③

从上下文看，祖汉兄似乎是把“不转转”理解为“不转”了。 在佛教术语中，“不转转”与“不得得”
“不行行”“不断断”含义相近。 这些说法中后面的“转” “得” “行” “断”为字之本义，前而“转”
“得”“行”“断”则是借义，特指不刻意，不执着。 因此，“不转转”是没有执着心的“转”，破除相的

“转”，是一种高级的“转”，而不是“不转”。 以“不转转”证明“不转”，进而证明“当下即是”，学
理根据有欠稳定。

第二，“诡谲的即”与“非分别说”是什么关系？ 因为祖汉兄特别重视“当下即是”，所以他不

同意我对“诡谲的即”理解：

如果了解牟先生圆善论中所说的“诡谲的相即”，是非分别的说法，上述的质疑应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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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消除。 即是说并非通过化苦为乐、去妄为真、转染为净的过程，才可以达到“福”的境

界，而是如果是圣、佛与真人生命的呈现，则他所遇到的任何情境，不管表面是苦境或乐境、
染境或净境、善境或恶境，皆全体是福……这两种表面相反的情况或感受，相即在一起，这是

所谓诡谲的，于是虽然是诡谲的相即，但也就是当下是一，而没有转化的过程，或可说转化是

“顿”的转化，即是就说没有转化的过程，没有想去转化现实的想法而当下顿现，而且这种顿

现是可以保住一切法的不同情况的……①

祖汉兄认为，牟宗三讲“诡谲的即”意在强调在圆教境界下，没有必要刻意做化苦为乐，去妄为

真，转染为净的工夫，苦就是乐，妄就是真，染就是净。 先将苦和乐、妄和真、染和净分开来，再在

此基础上讲“诡谲的即”，对于圣人、真人、佛而言，并无必要。 在他们的境界中，苦和乐、妄和真、
染和净没有转化的过程，即使说转化，也是“顿”的转，不是“渐”的转。

以此为据，祖汉兄批评我是“分别说”，尚未达到“非分别说”：

于是吾人可说精神的种种辩证、层层上升的过程，在此诡谲的相即之意义下已经过去

了，这是当下即是而没有翻转、改变可说。 如果明白此意，则杨泽波所作的对牟先生圆善论

的各种批评，其实并未彻底了解这一圆境，他还是处在分别说的层次来理解牟先生的

说法。②

牟宗三圆善思想特别重视“非分别说”，强调在圣人境界中，当下即是，没有转化的过程，即使说

转化也是“顿”的转化，因此没有翻转、改变可说。 我未能把握牟宗三这一义理，着重强调翻转、
改变，这其实仍然是“分别说”，而不是“非分别说”，尚未达到这一高度，十分遗憾。

祖汉兄这种看法不无商榷余地。 前文讲过，牟宗三很早就有“诡谲”的思想了，在《佛性与般

若》中进一步从“非分别说”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说。 在他看来，将无明与法性截然分割，无明是

无明，法性是法性，此为“分别说”；反之，将无明与法性统一起来，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二者

同体相即，各为互住，而无自住，此为“非分别说”。 牟宗三在解说“非分别说”时曾指出它有三个

特点，即：

（一）它是消化层，无所建立故；（二）它是诡谲的方式，非分解的方式故；（三）它圆具一

切成就一切是般若之作用的圆具与成就（即不坏不舍弃），而却对于一切法并无根源的说

明，因为它无所建立，无分解的或非分解的说明故，因而这般若之作用的圆具并非一存有论

的圆具。③

这里分别从处于消化层，诡谲的方式，作用的圆具而非存有的圆具，来说明“非分别说”。 细细分

析，这三条同样适合“诡谲的即”：“诡谲的即”也是在消化层处理问题，其思想方式也是诡谲的，
这种诡谲也只涉及作用的圆具，不涉及存有论的圆具。

这种理解在牟宗三那里可以得到的支撑并不少，又如下面一段：

它是非分解地，即诡谲地说的圆实教；它不与任何权教为对立，而是开决了亦即消化了

一切权教而无说以说者，无立以立者。 它固是一系统，然非分解说，故虽是系统（以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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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然无系统相，以是故，它亦是无诤法，因而它是绝对的圆实，非主观地各圆其圆者。①

这是对天台圆教的说明。 天台圆教不同于开决了的各种权教。 这些权教虽也属于无诤法，但并

无所立，只是“非分解地，即诡谲地说的圆实教”。 这里明确将“非分解”（即“非分别说”）与“诡
谲地说”放在一起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已经清楚说明了“诡谲的即”与“非分别说”的关系。 正因

于此，我坚持认为“诡谲的即”与“非分别说”是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表达的是相同的思想，“非
分别说”没有超出“诡谲的即”的内容，只是“诡谲的即”更为理论化的一种表述而已。 祖汉兄批

评我偏重于“诡谲的即”未能上升到“非分别说”的高度，或许是将“诡谲的即”与“非分别说”分
割为二了，好像在“诡谲的即”之外另有一个“非分别说”似的，这是我难以认同的。②

第三，“诡谲的即”（“非分别说”）能否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 不承认牟宗三解决了康

德意义的圆善问题，是我研究牟宗三圆善思想的重要结论。 祖汉兄提出疑问说：

牟先生这种说法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当然成佛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实

现的可能，而假如佛境界是可以实现的，则按照佛即九法界众生而成佛的圆教理论，又按照

佛境的表现处，必具有常乐我净的四德，于是就使有德者必有福，或圆满的善成为可能，怎么

会如杨泽波所说牟先生的说法不能解决德福一致如何可能的问题呢？ ③

在祖汉兄看来，根据牟宗三所说，在“诡谲的即”的视域下，一方面是德，一方面是福，时时处处皆

是常乐我净，有德者必有福，圆善由此而成，德福一致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却否认了牟宗三的巨

大努力，断言“牟先生的说法不能解决德福一致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在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 我说牟宗三未能解决圆善问题不是否定牟宗三在这方面做出的努

力，不是说牟宗三没有对德福一致做出新的说明，而是专就“康德意义”的圆善而言的。 牟宗三

下如此大的气力写作《圆善论》本是希望以中国哲学的智慧解决康德的这一难题。 在他看来，康
德提出圆善问题有很强的意义，只是设定上帝存在这种方式不行，才请出中国哲学的智慧。 但在

我看来，牟宗三借助中国哲学的智慧，以“诡谲的即”以及“纵贯纵讲” （详见下文）解决问题，只
能得到“物随心转”“物边顺心”的结果。 虽然这种结果有很高的价值，但只属于内心的满足，是
精神幸福，与康德所要求的物质幸福性质有别。 康德提出圆善问题有浓厚的西方基督教的背景，
牟宗三解决这一问题的背景则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文化。 儒学不是宗教，与基督教的性质

不同，这种不属于宗教背景的智慧不可能解决宗教背景下才可能遇到的圆善问题。 “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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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牟宗三：《圆善论》，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２２ 卷，第 ２７０ 页。
《圆善论》“序言”有云：“非分别说又有属于‘无限智心之融通淘汰之作用（无）’者，又有属于‘存有论的法

之存在’者（纵贯纵讲者与纵贯横讲者）。”（牟宗三：《圆善论》，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２２ 卷序言，第 １５ 页）
有人或可据此认为，这里的两个“属于”不同，前一个“属于” （“属于‘无限智心之融通淘汰之作用（无）’
者”）指的是诡谲的思维方式，后一个“属于” （“属于‘存有论的法之存在’者”）则涉及“存有论的法之存

在”，这一内容不是“诡谲的即”所包含的，所以“非分别说”包含了“诡谲的即”没有的内容，二者不是同等的

概念。 这个问题较为复杂。 照我的理解，后一个“属于”似应作“涉及”解，意思是说“非分别说”既关乎诡谲

的思维方式，又涉及“存有论的法之存在”，而不宜理解为“包含”，好像“非分别说”已囊括了“存有论的法之

存在”似的。 在牟宗三的佛教研究中，佛性和般若是两条基本线索，虽然二者不能完全分离，但毕竟是两个

不同的系统。 如果说般若已经“包含”了佛性，那么牟宗三就没有必要再讲一个“存有论的圆”，强调佛性之

重要了。 这有点像儒家学理既讲本体又讲方法，本体决定方法，方法也涉及本体，但这只是“涉及”关系，不
是“包含”关系，本体与方法属于各自不同的领域，无法越俎代庖。
杨祖汉：《论杨泽波教授对牟宗三先生圆善论之批评》，第 １７ 页。



的立场看，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原本就是无解的，不仅现在解决不了，将来也不可能解决。”①

为说明问题再引一段材料。 牟宗三在说明他为什么关注圆善问题时讲，其最初的动机始于

研究天台圆教，由此想到康德的德福一致问题，进而又想到了孟子天爵和人爵的思想：

顺孟子基本义理前进，直至天爵、人爵之提出，此则可以接触圆善问题矣。 孟子未视圆

善为一问题而期解决之。 视之为一问题则来自西方，正式解答之则始自康德。 康德之解答

是依据基督教传统而作成者，此并非是一圆满而真实之解决。 吾今依圆教义理解决之，则期

予以圆满而真实之解决。②

孟子虽然没有像康德那样正式将圆善视为一个问题以期解决之，但其划分天爵和人爵实际已涉

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天爵是德，人爵为福。 理想状态是既有天爵又有人爵。 现实生活却很残酷，
可能只有天爵而无人爵。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这其实就是康德所遇到的圆善问题，而康德想到

的办法是以上帝作为一种信念，保证有天爵的人必然得到人爵。 牟宗三基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不
认可康德的路子，这本是有意义的，但他通过“诡谲的即”以及后面要讲的“纵贯纵讲”所能达到

的只是“物随心转”“物边顺心”的福，只是内心的愉悦，只是“孔颜乐处”（详见下文），而不能保

证有天爵必有人爵。
因为看到了牟宗三在这个关键环节上的失误，虽然我认可他的问题意识，赞赏他提出的

解决方案更为阳刚，更为挺拔，更为合理，更为可信，但坚持认为他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康德

意义”（请注意“康德意义”这一限定词）的圆善问题，而只是对儒家义理的圆善做了自己的梳

理。 要而言之，康德有其圆善问题，儒家也有其圆善问题，二者学理背景差异很大，牟宗三只

是借鉴天台智慧，重新诠释了儒家意义的圆善（暂且不论这一步工作是否有瑕疵），这种努力

虽然极有开创性，甚至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方向，但不可能由此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

问题，“始得到圆善问题之圆满而真实的解决”③的断语并不准确。 明确区分这两个不同的圆

善问题，是整个讨论的基础，否则无法正确评价牟宗三圆善思想的功与过，进而滋生诸多误

解。 《圆善论》出版后争议不断，圆善问题事实上已成为牟宗三儒学思想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

一，可为明证。④

三、如何理解“存有论的圆”与“纵贯纵讲”

佛家由“诡谲的即”（“非分别说”）所达成的还不是真正的圆教。 牟宗三由此提到了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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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 ４ 卷，第 ２２０ 页。
牟宗三：《圆善论》，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２２ 卷序言，第 １３—１４ 页。
牟宗三：《圆善论》，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２２ 卷序言，第 １５ 页。
更为复杂的是，前面讲牟宗三清楚看到康德圆善思想中的幸福是物质意义的，后面又说牟宗三通过“诡谲的

即”和“纵贯纵讲”所能达到的只是精神的享受，不是康德所要求的那种幸福，既如此，牟宗三为什么要断言

他已经“圆满而真实”地解决了圆善问题呢？ 在我看来，这才是牟宗三圆善论研究最为困难的地方。 我曾长

时间阻滞于此，痛苦不堪，“把脑袋砸了的心都有”，直到最后才找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概念发生了滑转，意
即牟宗三看到与康德圆善相应的幸福具有物自身的性质，而他证明了儒家通过无限智心得到的幸福同样属

于“物自身层之自然”，于是便宣称他以无限智心的方式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圆善问题。 （杨泽波：《贡献

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 ４ 卷，第 １４６ 页）学界讨论牟宗三圆善思想，多不注意这个问题，十分

可惜。



要概念，这就是“存有论的圆”：

因为它无所建立，无分解的或非分解的说明故，因而这般若之作用的圆具并非一存

有论的圆具。 然则负“大小乘为大小乘”之责者，负“一切法之根源的说明”之责者，乃至

负“存有论的圆具”之责者，必是在般若外之另一系之概念中。 此另一系之概念即悲愿与

佛性是。①

这个问题是从《诸法无行经》说起的。 上面讲过，《观察诸法行经》的特点是强调诸恶莫作，众善

奉行，与此不同，《诸法无行经》重在“诡谲”“不分别”。 虽然有此进步，但它仍然只是“作用的圆

具”，而非“存有论的圆具”。 “存有论的圆具”又称“存有论的圆”。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它涉及佛性问题。 牟宗三尤为重视天台宗，是因为天台不仅重视“诡谲的即”，对佛性的理解

亦有不同，属于“性具”的系统。 因为天台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以性具为经，以止观为纬，织成

部帙，不与他同”，②所以牟宗三定其为圆教。
与佛家相比，儒家③在这方面更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儒家论道德根据总体上说都比较重视

“性具”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不大。 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道德根据不仅可以决定成德成善，而
且有很强的创生性，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意义，决定其存在。 这一义理即为存有论，因为这种

存有论是关乎道德的，亦可称为道德存有论。 儒家的圆善必须从存有论的角度来谈，这方面

的学理牟宗三称为“纵贯纵讲”，“纵贯纵讲”因此成了牟宗三解决儒家义理圆善问题的第二

个步骤。 “纵贯纵讲”这一说法是《圆善论》正式提出来的，与“纵贯横讲”相对。 佛教为“纵贯横

讲”。 “纵贯横讲”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不讲创生，只是横讲，非为纵讲；其二，尽管不讲创生，
但仍能说明并保住一切法的存在，故仍属纵贯。 用牟宗三的话说，就是“‘纵者横讲’者不言创生

义而仍能说明一切法之存在或最后终能保住一切法之存在之谓也”。④ 儒家则是“纵贯纵讲”：

纵贯者，照字面解，是“竖起来而竖直地直贯下来”的意思。 什么东西能竖直地直贯下

来？ 直贯下来贯至什么？ 落实说，这是预设一道德性的无限智心，此无限智心通过其创造性

的意志之作用或通过其感通遍润性的仁之作用，而能肇始一切物而使之有存在者也。⑤

“纵贯”是“竖起来而竖直地直贯下来”的意思。 儒家学理有一个“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竖立

宗骨，它是无限智心，有强烈的创生性和遍润性。 这种创生性和遍润性“能肇始一切物而使之有

存在”。 儒家义理以这个竖立的宗骨为基础，以此讲仁心不容已，讲道德的创造，道德的润生。
这个独特的义理系统即为“纵贯纵讲”。 “纵贯纵讲”难度很大，不易把握，牟宗三亦曾明言“纵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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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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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４ 卷，第 １２１１ 页。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４ 卷，第 ７６４ 页。 徐波《“圆教”之“各美其美”：牟宗三哲学

的范式转化及其开放意义》（《学术月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一文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分疏，指出：“在牟氏看

来，‘一心三观’等止观法门更多的是一种‘作用上的圆’，类似于般若共法之不偏不倚，但这只是构成圆教

的一个必要条件，仅依靠‘作用上的圆’并不能成就圆教。 ‘作用上的圆’必须与所观之‘一念心即具十法

界’‘性具善恶’之‘存有论上的圆’相结合，形成一种能够与存有论叙述相映衬的‘非分别说’，才能真正使

圆教得以成立。”
受篇幅所限，本文没有专门处理道家意义的圆善，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

究》第 ４ 卷，第 ３１７—３２８ 页。
牟宗三：《圆善论》，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２２ 卷，第 ３１９ 页。
牟宗三：《圆善论》，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２２ 卷，第 ３１９ 页。



纵讲的圆教不甚好讲”。① 这里的关键在于“存有”这一概念。 “存有”在牟宗三圆善思想中所指

并不相同。
一是佛家意义的存有。 上面讲了，牟宗三看到，佛教讲“诡谲的即”，讲“非分别说”固然有意

义，但还不足以成为圆教，于是有了“存有论的圆”的观念。 “存有论的圆具”与般若不同，般若只

是“作用的圆具”，“存有论的圆具”则必须进一步说明一切法之根源：

此一系列之圆说皆是由三因佛性遍满常以及法之存在之说明而来者。 至此圆说之法之

存在，则十界法始能被稳定得住，此即佛教式的圆教之存有论。 此圆教存有论，以非分别说

故，故为真圆。 真圆则无诤。 以此圆教之无诤为经，织之以般若无诤为纬，则圆实佛成，此是

佛之究竟了义。②

圆教必须由三因佛性遍满常以及法之存在来说明，至此各个法界才能稳住，这就是“佛教式的圆

教之存有论”。 也就是说，佛教之圆教必须在“非分别说”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达到“圆教之存有

论”的高度，以说明一切法之根源，法之存在，才可成立。 这些论述说明，佛教意义的存有是特就

佛性而言的。
另外还可参考《中国哲学十九讲》的规定：

所以成佛是即九法界的众生而成佛，没有任何一法可以去掉。 如此，佛性即把一切法的

存在保住了。 可见不达到圆教，法的存在是无法保住的，而从保住法的存在这一点来看，我
即给它规定一个名词，叫做“佛教式的存有论”（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ｃ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③

这仍然是以佛性说“佛教式的存有论”。 佛性至关重要，要保住一切法的存在，保证众生即九法

界而成佛，不能离开佛性的基础。 牟宗三虽然重视天台“诡谲的即”的智慧，但严格说来，这种智

慧并非只有天台才有，佛教很多门派都在一定程度上讲过，禅宗大盛后更是如此。 要成为真正的

圆教仅有这一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结合佛性来讲。 “诡谲的即”只是讲般若，虽然有意义，不可

少，但如果不能即佛性，还只是“作用的圆具”，而不是“存有论的圆具”，不能对一切法作根源性

的说明，不是真正的圆教。④

二是儒家意义的存有。 《圆善论》附录“‘存有论’一词之附注”对此有专门说明：

西方的存有论大体是从动字“是”或“在”入手，环绕这个动字讲出一套道理来即名曰存

有论。 一物存在，存在是虚意字，其本身不是一物，如是，道理不能在动字存在处讲，但只能

从存在着的“物”讲。 一个存在着的物是如何构成的呢？ 有些什么特性、样相、或征象呢？
这样追究，如是遂标举一些基本断词，由之以知一物之何所是，亚里士多德名之曰范畴。 范

畴者标识存在了的物之存在性之基本概念之谓也。 存在了的物之存在性亦曰存有性或实有

性。 讲此存有性者即名曰存有论。⑤

西方哲学有一个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的观念，他们一般从“是”或“在”字入手，分析物如何存在，有什么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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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由此讲出一套道理来，以知一物之何所是，这就是存有论。 中国哲学的重点不在就一物的

存在分析其存在性，而在明一物所以存在的超越存在之理，这也是一种存有论。 阳明“有心俱是

实，无心俱是幻”的说法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道理。 所谓“有心俱是实”是说，有了仁心的润泽和

调适，一切均有了意义，成为真实，成为有；所谓“无心俱是幻”是说没有仁心的润泽和调适，一切

均没有意义，成为虚幻，成为无。 为此他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德，一是消极意义的德，一是积极意

义的德。 消极意义的德以佛家、道家为代表，因为它们只讲清净德、玄德。 积极意义的德以儒家为

代表，因为儒家讲道德创造。① 只有积极性的德才有道德的创造性，才使万物有意义能生长。
牟宗三论儒家的圆善，其理论基础全在儒家意义的存有。 依据这一义理，道德创造的宗骨可

以创生存有，这种存有不仅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道德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可以影响人们对于成就

道德过程中所遇事情的看法，将在此过程中做出的牺牲转化为内心的愉悦，成为一种幸福。 有了

这个基础，人们一方面依心意知之天理而行，这是德，另一方面明觉感应为物，在明觉感应中，可
以使“物随心转”，“物边顺心即是福”。 既有德，又有福，德福一致，圆善乃成。 在全面梳理牟宗

三相关思想后，我将这种做法概括为“赋予说”。 “所谓‘赋予说’就是将道德幸福视为道德之心

在创生存有的过程中将对象赋予道德的色彩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说法”。② 存有论是“纵贯纵讲”
的基础，“纵贯纵讲”的核心则是“赋予说”。

如果说祖汉兄对“诡谲的即”的理解与我多有不同的话，对“纵贯纵讲”的理解差异就更大

了。 祖汉兄不接受“赋予说”，不承认儒家意义的幸福是道德之心在创生存有的过程中赋予出来

的，明确得出：

德福一致的福必须要有存有论的圆具作为根据，那是对于圣或佛境界中带出的幸福，是
不管遭遇什么情况都有的，那是一个理论的根据或保证，而不是由存有论创生而给出了幸

福，幸福之有或产生，是由于圣人之德使一切法随心而转，存有论的说明是要说明这种情况、
这种福的产生是在任何的存在情况中都可以有的，而说天道超越而内在，人的道德心可以遍

润一切法，呈现天道创生的意义，也是把本有的天道的创生再一次落在人的实践中呈现，可
以说是畅通了原来有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人通过理性的实践而去除生命的障蔽，恢复

存在界的价值与意义，这就不能说是德性实践或天道生生赋予了德性的幸福。 故德福一致

之福，依牟先生，既不只是道德的幸福，也不是由道德心的活动而赋予的幸福，杨泽波之说可

能犯了上述两处的谬误。③

这段引文的中心思想可归纳为一句话：儒家意义的幸福不是来自道德之心创生存有过程中的赋

予。 在祖汉兄看来，德福一致之福是圣或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因为“存有论的圆”而形成的，而
“不是由存有论创生而给出了幸福”。 我不明白这个道理，连续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没有看到牟

宗三所说的福不只是道德幸福；第二，幸福是原本就有的，不是道德之心赋予出来的。 由此说来，
我以“赋予说”作为道德幸福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看到祖汉兄的这种指谪，深感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加以澄清：虽然我有“赋予说”的说法，但
主张这一思想的不是我，而是牟宗三。 也就是说，“赋予说”是我对牟宗三相关思想的概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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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自己的主张。 这个问题结合牟宗三思想发展的轨迹加以考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存有论

是牟宗三接续其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生都在努力发展的方向，经过《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１９７１）和《现象与物自身》（１９７５）的写作，达到了高峰。 此后他又专心研究佛教问题，于 １９７７ 年

出版了《佛性与般若》。 这部著作中虽然有“存有论的圆”的说法，但那只是偏就佛性而言，尚未

想到以存有论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 直到 １９８５ 年出版的《圆善论》，以中国哲学智慧为基础解

决康德的圆善难题，才直接以存有论来说明幸福的来源，解决圆善问题。
认清牟宗三这一心路历程非常重要，牟宗三下面一段文字须细细思量：

本书则讲圆教与圆善，故先以古人所理解的哲学———实践的智慧学、最高善论，标之于

此序，以实践理性作开端，把圆满的善（圆善）套于无执的存有论中来处理，即从圆教看圆

善，此将使无执的存有论更为真切，使一完整的系统之圆成更为真切。①

此段中“套于无执的存有论中来处理”的说法尤其值得关注。 它道破了这一关键点：牟宗三是以

存有论来解决圆善问题，是用存有论说明幸福来源的。 “此将使无执的存有论更为真切，使一完

整的系统之圆成更为真切”的说法进一步强调了上述思想，意思是说，借助存有论的特殊视角，
圆善问题方可得到合理的解决，而无执存有论也将更为真切。 《圆善论》梳理儒学圆教与圆善的

末尾，在分别讲述贤位教、圣位教、神位教之后，牟宗三说：“圆圣者体现圆善于天下者也。 此为

人极之极则矣。 哲学思考到此而止。 中间余义详见《现象与物自身》。”②牟宗三讲儒家之圆善

在强调神位教之重要外，为什么要补上一句“余义详见《现象与物自身》”？ 我们知道，《现象与物

自身》是牟宗三阐发存有论的代表性著作。 牟宗三此处强调，说明儒家之圆善需要参阅《现象与

物自身》，正说明他是以存有论来说明圆善问题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祖汉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较大的疏漏：他不同意“赋予

说”进而批评我，但“赋予说”只是我对牟宗三做法的概括，原本就不是我的看法，而是牟宗三的

主张。 自我从事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以来，从未接受这种主张。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

思想研究》第四卷第四章第二节专门设立了一个小节，名为“道德幸福主要是由存有论赋予的

吗”。 其中讲到，牟宗三看到康德设定上帝存在以保障圆善得以实现的思路不可行后，决定以儒

家的无限智心代上帝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工作分为“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两个步骤，其中

“纵贯纵讲”更为重要，因为“诡谲的即”佛家也讲，是共法，“纵贯纵讲”则是儒家的专利，是其所

长。 牟宗三以“纵贯纵讲”论圆善，就是以“存有论”论圆善，而以“存有论”论圆善，就是以“赋予

说”论圆善。 按照他的说明，在存有论的视野下，道德之心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道德的价值和意

义，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同时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成德过程中做出的牺牲的看法，出现“物随心

转”而成福的情况。 对于牟宗三的这种看法，我一直持怀疑态度，从没有放弃这种立场。
祖汉兄把牟宗三的主张当成了我的主张，张冠李戴，原因颇费思量。 在反复摸排后，我发现

这可能与其未能严格区分牟宗三两种不同意义的“存有”有关。 上面讲过，牟宗三是在两个不同

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佛性与般若》使用这个概念，指的是佛性，以说明一切法的根源，乃至

有“存有论的圆”这一说法。 《圆善论》使用这个概念，指的是儒家的存有论，说明道德之心如何

影响宇宙万物的存在。 如果不划清这个界限，对牟宗三存有论了解不透，只从“存有论的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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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理解这个概念，将其限定在悲愿和佛性上，很容易忽视牟宗三借助无执存有论解决圆善问题

的用心，不了解牟宗三以“纵贯纵讲”讲圆善的本质是以存有论讲圆善。① 据我观察，这个问题在

牟宗三圆善思想研究中普遍存在。 在这个大背景下，祖汉兄有此失误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问题

影响很大。 上一节讲过，我不赞成牟宗三“始得到圆善问题之圆满而真实的解决”的自我评价，
是因为即使不论其梳理儒家意义圆善的思路是否有瑕疵，从大的环节上看，他也错置了两种不同

意义的圆善，以儒家意义的圆善代替了康德意义的圆善。 在对“赋予说”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回
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可以清楚看到，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生成原因（即“赋予说”）的思

路本身也不无问题。 面对牟宗三的做法，读者完全有理由追问这样一个问题：道德之心可以创生

存有，改变人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但道德幸福是道德之心创生存有过程中赋予出来的吗？ 难道

没有比存有论更为根本的说明道德幸福的途径吗？
因为对“赋予说”持怀疑态度，我对儒家意义幸福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说明，并将其概括为

“满足说”。 历史上关于什么是幸福有不同的解说，争议很多。 在这方面康德“幸福是对我们的

一切爱好的满足”②的说法尤为重要。 如上所说，康德主要是在经验主义意义上使用幸福这个概

念的，这里所说的“爱好”主要取其经验的意义。 这种经验意义的“爱好”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

说的物质欲望。 每个人都有物质欲望，物欲一旦得到了满足，内心就会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

感就是幸福。 人除了物欲要求之外，还有认知要求。 物欲要求得到满足引发的是物欲幸福（食
色之乐），认知要求得到满足引发的是认知幸福（事功之乐）。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儒家的性善理

论，除此之外，人还有道德要求。 发现仁，创立仁的学说，是孔子的一大贡献。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

想，进一步创立了性善论，提出了良心的学说。 自此之后，仁和良心便成了儒家学理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关于仁和良心的研究历来不断，解说各异，而在我看来，孔子和孟子提出这一学说最

重要的意义是宣示了人天生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这个重要道理。 这里说的道德的存在意在表明，
道德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性向，人天生就有道德的性质。 既然人是天生的道德存在，那么如同人

是天生的物欲存在有物欲的要求，是天生的认知存在有认知的要求，满足了这些要求可以享受到

物欲幸福和事功幸福一样，良心本心是自己原本就有的，它也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欲望，满足了

这种要求和欲望，同样可以得到内心的愉悦。 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孟子·尽心上》）的著名论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良心本心是道德的根据，人人都有，这就是

“万物皆备于我”。 但光有道德根据还不行，要成就道德还必须逆觉反求这个根据，这就是“反”。
只做到反还不行，如果不老老实实听从它的指令，仍然不能成就道德，所以还要进一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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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佛教圆教与儒家圆教的差异问题。 在牟宗三看来，佛教之圆教，既要由般若讲，又要从佛性讲。
由般若讲，意在强调“烦恼即菩提”“生死与涅槃”，这是“诡谲的即”，是“非分别说”。 由佛性讲，是“存有论

的圆”，是对一切众生的存在给出根源的说明，证明佛性是如来藏恒沙佛法佛性，保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
可成佛。 有了这两条才能称为圆教，才能有佛教意义的圆善。 牟宗三强调，儒家学理有其特殊性，只讲“诡

谲的即”和“存有论的圆”还不够，因为它有一个道德创造的宗骨，这一宗骨有强烈的创生性，这一点佛教并

不具备，因此还必须再讲“纵贯纵讲”。 由此可知，依据牟宗三的分疏，在圆教问题上，佛教只需要“诡谲的

即”和“存有论的圆”这两步就够了。 儒家则必须再讲一个“纵贯纵讲”。 这是因为，佛家的“诡谲的即”相当

于儒学讲的方法，“存有论的圆”相当于儒学讲的本体，儒家的特色是有一个创生的宗骨，它有强烈的创生

性，由这种创生性而成的学理就叫“纵贯纵讲”。 因此对于儒学之圆教来说，除“诡谲的即”和“存有论的圆”
之外，还必须有第三步，这就是“纵贯纵讲”。 虽然以“纵贯纵讲”说明道德幸福的路数不无问题（详见下

文），但儒学意义的圆教，这一步是不能少的，否则无法彰显儒家学理的特色。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６１２ 页。



“诚”。 果真如此，人们便会有一种精神的快乐和满足，就会体会到一种巨大的快乐，这就是“乐
莫大焉”。①

特别有意义的是，在一般情况下，成就道德的愉悦得来比较直接，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必须

经过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 这种幸福因为得来不易，十分珍贵，而这种幸福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孔颜乐处”。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是对这个道理的

很好说明。 粗粮冷水，以臂作枕，不是人们希望的，但与“不义而富且贵”相比，还是它有利于德，
所以这种苦就转变为一种乐，仁人君子乐在其中。 颜回是一个典范。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离娄下》）。 住的不好，吃的不

好，喝的不好，外人都说这是苦，颜回却不改其乐。 孔颜乐处说明，恶劣的条件、坎坷的路途不是

享受，但经过转折，也可以成为一种乐、一种幸福。 因为这种幸福必须经过转折，绕个弯子才能得

到，所以层面更高，价值更大。 牟宗三写作《圆善论》，以“诡谲的即”说明儒家意义的幸福目的正

在于此，而其核心说到底不过是孔颜乐处而已。 以“满足说”解说孔颜乐处，以孔颜乐处解说儒

家意义的道德幸福，是我研究牟宗三圆善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
既有“赋予说”，又有“满足说”，二者相比，何者更为合理就成了一个问题。 为此我从第一序

还是第二序，直接还是间接，原有还是后来，简明还是曲折等四个方面作过比较，证明“满足说”
较之“赋予说”更为基础，更为可取。② 祖汉兄不接受我的这种主张，提出了两个理由。 其一，
“满足说”概念不够清晰，容易与感性相混淆：

杨泽波把道德的幸福，理解为人在道德上的需要得到满足，按此说法也有问题。 把道德

视为人的一种需要，容易与人感性上的需要相混，感性上的需要让人不自由自主，很难摆脱，
道德上的需要则是自由的表现，人自由自主的表现德性的意义，如按理所当然、无条件的律

令而行，并非如天生的感性的需要，迫使人不得不为。 用“需要”来说德性的要求恐怕很不

恰当。③

这是说，“满足说”容易引生误解，因为我们一般是在物欲的意义上讲要求的，如食色是一种要求

等等，如果讲道德也是一种要求，那就容易与物欲的要求相混淆。 这种担心其实并无太强的必

要。 如上所说，人有三种不同的要求，一是物欲的要求，二是认知的要求，三是道德的要求。 物欲

要求得到满足可以得到物欲幸福，认知要求得到满足可以得到事功幸福，道德要求得到满足可以

得到道德幸福。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区分物欲的要求和认知的要求，一般不会造成混淆。
道德要求与物欲要求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它们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大体、天
爵，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一个是小体、人爵，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８３１·

国际儒学（中英文）

①

②
③

赖柯助不同意我的这种理解。 在他看来，“在道德行动完成的当下，基于该道德行动是他身为‘人’最基本

而言‘应当’尽的本分，通常不会特别引生其它（例如愉悦或满足的）情感”。 （赖柯助：《误解与澄清：论杨泽

波诠释牟宗三之德行与幸福的合理性》，第 １１７ 页）我完全不赞成这种看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做过善

事，如做公益，做慈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等等。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这样做并非首先是考虑我们是自

由的，必须服从理性为自己制定的道德律令，而是因为我们有良心本心，良心本心遇事必然呈现，向我们提

出要求，这种要求的力量大得不得了，迫使我们必须照它的要求去做。 如果听从了它的要求，满足了它的要

求，就可以成德成善，同时也可以享受内心巨大的愉悦，“乐莫大焉”。 道德行为“通常不会特别引生其它

（例如愉悦或满足的）情感”的说法，不客气地说，仍然是把儒学框死在康德的架构之中，是以西释中的表现。
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 ４ 卷，第 １１８—１１９ 页。
杨祖汉：《论杨泽波教授对牟宗三先生圆善论之批评》，第 １３ 页。



是求无益于得也”。 担心造成混淆，从而反对将道德幸福理解为人满足自身道德要求的结果，
并不可取。

其二，“满足说”只停留在主观层面，脱离了现实生活：

所谓的“孔颜乐处”，也不能够只从内心的对德性的悦乐来理解。 孔子“饭疏食饮水，曲
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的乐是在疏食、饥水等的生活上表现，不能离开这些生活来

说，才可以说是幸福。 颜渊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的

乐，也是从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的情况上表现，这当然是圣贤修养才能表现的境界。 但也

要说，他们所处的环境，在这个时候成为他们享受的地方，离开了这些居住饮食的情况，也不

能有这种愉悦与快乐。 这就是一切法随心而转。 而如果只就内心的悦乐，或只就自己的践

德的满意，则不必涵物处顺心之意，也没有表达圣德或圣心对于外物的决定。①

相对于前者，这一条更重要。 祖汉兄认为，如果仅讲孔颜乐处，那么它就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脱
离了现实生活。 而牟宗三讲圆善，一定要涉及现实生活，我未考虑这一情况，有严重不足。 其实

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我以“满足说”论孔颜乐处进而阐发儒家圆善思想，从未抛开现实生

活，只重个人内心的感受。 现实生活包括个人的所有境遇，既有顺的，又有逆的（如箪食瓢饮居

陋巷乃至牺牲个人的自然生命），而逆境的价值更高。 顺的境遇加上逆的境遇，就是一切法。 无

论顺的境遇还是逆的境遇，有德之人都可以感受到成德之后内心的愉悦，逆的境遇带来的愉悦甚

至比顺的境遇带来的愉悦还要大。 孔颜乐处不可能离开现实生活，它就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

部分，离开了现实生活不可能有孔颜乐处。 因此，绝不能说孔颜乐处只关注内心的感受，脱离了

现实生活。
综上所述，我不否认牟宗三圆善思想极具开创性，意义重大，这与杨祖汉教授无异，但对一些

关键问题的理解与其又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我不能接受牟宗三关于《圆善论》“始得到圆善问

题之圆满而真实的解决”这一自我评价。 我持这种主张，综括言之，“一是因为‘诡谲的即’和‘纵
贯纵讲’这两个步骤内部都有瑕疵，有待讨论，其中尤以‘纵贯纵讲’为甚，二是因为通过这两个

步骤所能达成的只是道德幸福，只是儒学历史上讲的‘孔颜乐处’，而不是康德提出圆善问题所

要求的物质幸福”。② 因此，《圆善论》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可能是需要再议的，至少不像牟宗三

自己期许的那样高。 经过这么多年反复的争辩，③我相信，上述两个理据的若干细节当然还可以

继续讨论，但关键环节已基本澄清，松动的余地即使有也不会太大了。

徐波看过本文初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全文的完善有重要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郝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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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波： 论杨祖汉教授对牟宗三圆善思想的理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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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杨祖汉：《论杨泽波教授对牟宗三先生圆善论之批评》，第 ６ 页。
杨泽波：《再议“圆善”》，《哲学分析》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在牟宗三研究中，圆善论相对而言是争议较多的，本文已是我写的第三篇关于圆善的争辩文字了。 前两篇

分别为《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圆善论〉》，《现代哲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另收入《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

想研究》第 ４ 卷，第 １８２—２１０ 页）；《再议“圆善”》，《哲学分析》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敬请相互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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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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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ｓｉ Ｔｚｕ，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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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ｋｉｌｆ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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